该项目共分为5个标的，每个标的单独受让。

标的一位于原国都宾馆沿街以东，房屋10间及院落，房屋面积约180平方米，院落面积约2亩。年租金1.35万元，出租年限为10年，共计13.5万元；

标的二位于五莲县污水处理厂以西，房屋58间，面积约800平方米。年租金4.3万元，出租年限为10年，共计43万元；

标的三位于五莲县合晶石材厂以东，房屋13间及院落，房屋面积约230平方米，院落面积约1.5亩。年租金1.08万元，出租年限为10年，共计10.8万元；

标的四位于张善宝租赁房屋以北，房屋18间，面积约320平方米。年租金1.8万元，出租年限为10年，共计18万元；

标的五位于善收全羊馆以东，房屋13间，面积约200平方米。年租金1.3万元，出租年限为10年，共计13万元。
